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MAP）
专项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
（2018年12月） 
为激发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与实践型人才，特设立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硕士专项奖学金。
一、评选对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心理学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二年级在读研究生。
二、奖项类别
专项奖学金分为创新、创业项目成果奖、实践应用竞赛奖、优秀学生干部、公开发表成果奖、方向特色实践奖等五项，可同时申请（具体评奖要求见四、评奖细则）
三、评选基本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诚实守信；
2. 乐于助人，用于奉献，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热心社会工作，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积极主动为同学服务，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
3. 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者不予参评：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第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际纪校规受到处分者；
第二、损坏北京师范大学声誉，破坏北师大心理学部MAP品牌形象者。
四、评奖细则
1. 创新、创业项目成果奖
（1）奖励类型
在校期间（入学后至今）完成高质量心理学相关应用项目、产品、设计等实践创新/创业项目取得突出成果、被有关部门采用，具体要求如下：
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并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且法人代表或经营者为心理学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在读研究生、运营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项目；
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具有核心团队，具备实施创业的基本条件，但尚未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或注册登记时间在三个月以下的项目。
（2）奖励对象要求
1）实践创新、创业项目的主导和核心参与成员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在读学生；
2）同一项目只参评一次；
（3）奖励规定
以个人名义完成的重要实践项目产品成果、专利，可申请个人奖；多人申报的或申报项目成员为2人以上（含2人），限申团体类，团体类与个人类不得重复申报。
（4）奖项设置
奖项不设定个数，据项目完成的授权、实际影响力等情况，由评审委员会评审，奖项设置具体如下。
	   奖励对象
奖项
	等级
	团体
	 个人

	
创新、创业项目
成果奖
	一等奖
	10,000元
	5,000元

	
	二等奖
	6,000元
	3,000元

	
	三等奖
	4,000元
	2,000元

	
	优秀奖
	2,000元
	1,000元


2. 实践应用类竞赛奖
（1）奖励类型
参加实践应用类竞赛活动需为校级（含校级）以上竞赛，由国际组织，国家、部委，省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实践竞赛等。
注：一般性、企业、产业界、社会团体、非权威性民间组织不列入参评范畴。
（2）奖励对象要求
1）实践应用类竞赛的指导教师为我学部教师，主导和核心参与成员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在读学生；
2）同一项目只参评一次。
（3）奖励规定
以个人名义参加竞赛可申请个人奖；以团队参加竞赛的情况，团体奖与个人奖两个奖项不可同时申报；团体奖参赛成员需在2人以上，（含2人）。
（4）奖项设置
奖项不设定个数，根据参与的专业相关赛事等级规模奖励具体设置如下。（备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属于应用类竞赛国际、国家级；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赛区属于应用类竞赛省部级；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属于应用类竞赛国家级）

	    奖励对象
奖项
	等级
	团体
	 个人

	
应用类竞赛
国际、国家级
	一等奖
	20,000元
	10,000元

	
	二等奖
	15,000元
	8,000元

	
	三等奖
	10,000元
	5,000元

	
	优秀奖
	5,000元
	3,000元

	
应用类竞赛
省部级
	一等奖
	10,000元
	5,000元

	
	二等奖
	8,000元
	3,000元

	
	三等奖
	5,000元
	1,500元

	
	优秀奖
	3,000元
	1,000元

	
应用类竞赛
校级/企业赞助
	一等奖
	5,000元
	2,500元

	
	二等奖
	3,000元
	1,500元

	
	三等奖
	1,500元
	1,000元

	
	优秀奖
	1,000元
	500元


3.优秀学生干部
（1）奖励类型
1）担任校研会主席团、学部研会主席团、MAP联合会主席团职位、联合会秘书长、班长。
2）担任校研会/部研会/MAP联合会部长、党支书、团支书、学委。
3）担任校研会/学部研会/MAP联合会成员、其他班委/支委。
（2）奖励对象要求
1）作为联系学部与学生的桥梁，高质量完成学生干部工作，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在学部和同学中获得高度评价和认可；
2）在树立良好的学风、班风方面，主动发挥学生骨干的主力军作用；在校纪校规规则与制度方面具备高度学习和主动参与管理的意识；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学生骨干的主人翁作用；在学校政策上传下达的工作中谨言慎行，有温度有情感，在班级内、年级中形成有利于维护集体利益的积极氛围。
（3）奖项设置
按参评人数的5%评定，奖金金额为0.2万/人·年。
4.公开发表成果奖
（1）奖励类型
    参编心理学译著/丛书/教材，公开发表的心理学学术论文、国际会议的收录论文（可申请三等奖）等。
（2）奖励对象要求
1）参评的学术著作所在单位及参评者所在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
2）参评者需在封面或版权页署名，或者在主编后记中明确写明参评者参与撰写了哪些章节。
3）参评者需提供论文以及发表刊物证明材料\复印件\扫描件。
4）学术论文须在线发表或正式发表，学术论文需为一作，通讯作者等同于第一作者待遇。期刊级别认定参考学校社科处的规定，级别认定产生疑问的，最终由学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裁定。
5）同一项目多人参与的奖励项目或突出个人，同一项目只参评一次。
3）奖项设置
根据发表物具体情况，由评审委员会评审，不设名额限制，奖励具体设置如下。（备注：在SSCI/ SCI/ EI CSSCI/等期刊上发表的心理学论文可申请一等奖；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心理学论文可申请二等；其他非一作、非核心或国际会议收录论文可申请三等）
	    奖励对象
奖项
	等级
	 个人

	
发表物
	一等奖
	3,000元

	
	二等奖
	2,000元

	
	三等奖
	1,000元


5．特色实践奖
MAP学生在用心理学提供社会服务过程中，专业知识被服务单位（校内、校外单位均可）高度认可，学生可凭借个人申请与单位的书面证明材料申请。
特色实践奖分个人奖与团体奖，参与同一个实践项目只能选择一项申报。
1）个人奖
在咨询中心实习且表现优异的同学采用个人自荐+中心证明材料的形式申请。
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学部应用中心、领导力中心、双创中心实践项目或各方向实践课题且表现优秀的同学采用个人自荐+中心（方向）证明材料的形式申请。
作为核心成员为校外单位提供服务或者参与实践项目，采用个人申报+单位证明材料的形式申请。
以上情况可以申报个人奖，按参评人数的5%评定，奖金金额为0.2万/人·年。
2）团体奖
参与导师实验室项目，可申请团体奖（团体项目的申请人不超过5人）。团体项目必须与专业方向实践高度相关，鼓励方向间交叉。团体奖指定一位成员填写一张申请表即可，在导师评价部分需要请导师就所申请项目对成员排序。团体奖设置10个，奖金金额为0.2万/个项目。奖金以团体形式发放，每个项目参与者均发放荣誉证书。
注：所有的校内项目必须有立项，且属于实践应用类项目。
五、评选要求
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整、规范、严谨地提交参评所需材料。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整提交相关资料的，视为自动放弃参评学业奖学金资格，不予补评。若出现伪造证明材料、伪造导师或责任人签名等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参评资格，情节严重者根据学校相应要求给予纪律处分。
六、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心理学部MAP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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